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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
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

条款1�目
的

本章的目标是：
(a)�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，同时保护每一缔约方领土内
的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；(b)�在每一缔约方法
规和程序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相关的应用方面提供更
大的透明度和理解；(c)�加强负责本章所涵盖事项的缔约
方主管当局之间的合作；以及(d)�增强SPS协定所包含的
原则和纪律的实际实施。

条款2�范
围

本章节适用于任何一方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的
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。

第3条�定
义

本章的目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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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主管当局是指各缔约方中由国家政府承认负责制定和
实施该缔约方各项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主管当局；

(b)�国际标准、指南和建议应具有附件A至SPS协定的第3段中规定相同的
意义；

(c)�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应具有附件A至SPS协定的第1段
中规定相同的意义；以及(d)�SPS协定是指

附件1A至WTO协定中关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
应用的协定。

第4条�一般规定
1.�每一方确认其根据SPS协定对另一方享有的权利和义务。
2.�每一方承诺在制定、实施或承认任何衛生或植物衛生措施时，
应用SPS协定的原则，旨在促进各方可领土内的贸易，同时保
护各方可领土内的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。

第5条�等同
性

1.�缔约方应根据《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及相关国际标准、
指南和建议，加强在等同性方面的合作，以促进缔约方之间的
贸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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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为促进贸易，相关方的主管当局可制定等同安排并作出等同
决定，特别是在《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第4条及根据该
协定第12条设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提供的指导方针
的框架下，并依据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提供的指导。

3.�一方应根据请求，与另一方进行谈判，旨在达成关于特定卫
生或植物卫生措施等性的双边承认安排。

第6条�主管当局和联系点
1.�每一方应根据请求，向另一方提供其主管当局及其职责划分
的说明。
2.�每一方应根据请求，向另一方提供联系点，以促进根据本章
发出的请求或通知的分配。
3.�每一方应确保根据第1段和第2段提供的资料保持最新。

第7条�通
知

1.�各方承认交换其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信息的价值。
2.�每一方同意及时向相关方的联系点直接提供适当的信息，其
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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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�动物或植物健康状况的变化可能影响现有贸易；(b)�
进口方确定出口货物存在重大卫生或植物卫生不符合情
况；以及(c)�临时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被认为是必要的，
以保护进口方的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，该措
施针对或影响另一方的出口。

3.�出口方应当尽其所能，在出口方识别出已出口的、可能与重
大SPS风险相关的出口货物时，向进口方提供信息。

第8条�合作

1.�每一方应探讨与其他各方在相互感兴趣的卫生和植物卫生事
项上进一步合作、合作和信息交换的机会，以符合本章的目标。

2.�关于第1段，每一方应努力与区域或多边工作计划协调，以
避免不必要的重复，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应用带来的效益。

3.�各方同意进一步探讨如何加强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的合作，
特别是在贸易便利化方面。
4.�任何两个缔约方均可通过相互协议，根据《SPS协定》及相关国际标准、
指南和建议，合作适应区域条件，以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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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S协定和相关国际标准、指南和建议，以促进缔约方之间的
贸易。

条款�9�磋商

當一方認為影響其與另一方之間貿易的衛生或植物衛生措施需
要進一步討論時，該方可通過聯系點，要求對該衛生或植物衛
生措施進行詳細解釋，并在必要時，要求舉行磋商，以嘗試解
決由應用該衛生或植物衛生措施所產生的任何具體問題的憂慮。
另一方應及時回應任何此類解釋的請求，如果被要求，應在請
求之日起�30�天內進行磋商。磋商的締約方應盡一切努力，在
請求之日起�60�天內通過磋商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，或由
磋商各方共同商定的時間表。如果磋商未能達成解決方案，該
問題應轉交給自由貿易區聯合委員會。

条款�10�締約方就衛生和植物衛生事務舉行
的會議

1.�締約方�hereby�設立衛生和植物衛生事務小組委員會（
SPS分委员会），由各方的相關政府機構代表組成。SPS分委
员会應在該協議生效之日起一年內舉行會議，並以締約方共同
決定的方式進行會議。
2.�SPS分委员会应审查缔约方在本章项下履行其承諾的进展情况，并可设立附
属工作组，如相关方之间或相互之间同意，以考虑与本章节有关的特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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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roups，如相关方之间或相互之间同意，以考虑与本章节有关的特定问
题。
3.�任何两方的主管当局可以会晤，以双边方式实施本章节下的
承诺。每一方应向SPS分委员会提供其工作进展的更新。

4.�除第1段的规定外，根据本条款举行的会议应根据相关方的
共同决定举行，所有决定和/或记录均应根据相关方的共同协
议作出。会议可以当面举行、通过电话会议、视频会议或根据
各方的共同决定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举行。

条款11�章节第17条（磋商与争端解决）的适用除
外

章节第17条（磋商与争端解决）不适用于根据本章节产生的任何事项。


